
论 北 宋 的 冗 官 问 题

刘笃才 杨一凡

本文对 北 宋冗 官形成的原 因
、

途径和危 害性等问题进行 了论证
。

文章认 为
,

北

宋兄官之所以严重存在
,

乃是北宋统 治者为防止重新 出现唐 中叶以 来藩镇割据
、

、

君

权 阁弱以 至被取代的危险
,

采取 了一 系列加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 的措施
,

所带来的

必然结果
。

文章最后指 出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 , 冗 官问题是不 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

决 的
。

作者是我院法学系 属毕业 生
。

刘笃才现在辽宁大学法律系
、

杨一儿现在 中

共 中央 书记处研究室工作
。

北宋官僚机构之臃肿
,

官数之冗繁
,

实为历朝之冠
。

据史载
,

中国历朝的总官数如下

东汉为 人
,

晋为 人
,

隋为 人
,

唐为 人
,

北宋则为 人 ①,

比 其 前 代

各朝皆多
。

每十万人 口平均拥有的官吏数目是 东汉为 人
,

晋为 人
,

隋为 人
,

唐为

人
,

元为 人
,

明为 人
,

北宋则为 人
,

也是历代各朝 中最多的
。

北宋一代官数众多
。

这并不是管理封建国家的实际需要
,

而是一种冗滥腐朽的表现
。

除

了额设的正官之外
,

北宋政府还随时扩大它的内外官员的数 目
。

当时
,

不仅皇族宗室 中目不

识丁的幼官
、

掇裸之官不计其数
,

无事可干的闲官和正宫之外等待官缺的冗员也多得惊人
。

这种官滥为患的状况
,

早在太祖
、

太宗两代已见端倪
。

真宗之后
,

更是恶性发展
。

到仁宗时
,

官吏 “ 冗员 ” 已是三员守一缺
,

约计一万余人
, “

较之先朝 按指宋真宗时 才四十余年
,

已

愈一倍多矣
” ②

。

英宗
、

哲宗时期
,

官数又继续猛增
。

苏辙在 《元佑会计录收支数 》 一文中指

出
,

宋哲宗元佑年间 一 年 与仁宗皇佑年间 一 年 相比
,

三
、

四十年

中
,

节度使人数增加了三倍
,

观察使增加了十五倍
,

防御使增加了十三倍 与真宗景德年间

一 年 比较
,

不到百年
,

大夫 由 人增至 人
,

朝奉郎以
‘

官吏由 人增到

人
,

奉议郎由 人增到 人
,

诸司使由 人增到 人
,

副使由 人增到 人
,

供 奉 官

由 人增到 人
,

侍禁由 人增到 人
。

至于州县和其他各类官员数 目也都有类似情

况
,

混滥不堪
。

宋徽宗即位后
,

北宋的官吏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十倍
, “
不识判砚

” 、 “ 白日

见鬼 ” 的无事可干的闲散官员比比皆是
。

由此 可见
,

冗官问题是北宋皇朝 日趋严重的一个重

①

②

《通典 》 卷三十六一四十 , ‘续通典 》 卷四十一一四十四
《 包拯集 , 卷一

。



大弊端
。

多如牛毛的官吏
,

并没有给北宋皇朝带来繁荣
,

相反
,

加速了朝政的日益腐败
。

第一
,

由于机构林立
,

官多吏繁
, “

政令互 出
” ,

互相扯皮
,

办事效率甚低
。

如州县一级
,

知州与通判二官常为一件事互相争权
, “
凡文书

,

通判 非与长吏同签者
,

所在不得承受施行
”

遇事议而不决
,

决而难行
,

只好搞公文旅行
。

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
,

年老官高者以资格标榜
,

年轻资历浅者因难以提升和受到重用而怨声载道
,

结果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
,

敷衍了事
。

上

至宰相
,

下到朝官
,

凡事惟恐承担责任
,

相互推托
。

各官以 “ 优逸 ” 自得
, “

军粮缺
,

民力穷
,

皆不问
” ,

国家军政大事
,

一误再误
。

如真宗死后
,

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时
,

福州官员陈绛 “ 赃

污狼籍
” ,

宰相王沂早就知闻
,

但因本
“ 路 ” 官员尚未检举

,

就听之任之
,

不加过向
。

又如仁

宗庆历元年二月
,

北宋军队在好水川被元昊战败
,

环庆路马步军付总管任福 “ 及将佐军士死

者六千余人
” 。

此事虽急奏朝廷
,

但因大臣拖拉
,

皇帝在十多天后还见不到奏章
。

对于军国大

事
,

每当朝堂会议
,

往往无人作声
,

如聋似哑
,

仁宗对此哀叹说 “ 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
,

日日上殿何益
”

第二 ,
,

由于官多位少
,

欲得一美缺肥差
,

必须贿赂结交权幸
,

这就促使官吏贪污 日盛
、

贿赂风行
。

北宋政府和大小权贵
、

官僚多有恶迹
。

真宗时的宰相丁谓 “ 得四方赂遗
,

不可胜

数
” ①

。

受到朝廷奖谕的所谓 “ 清官
” 、

四川彭山县令齐元振也是 “ 受赊得金
,

多寄 民 家
” ②

。

各级官吏还利用职权拼命侵吞朝廷租税
。

自真宗天禧五年 到仁宗皇佑元年

的二十八年中
,

宋朝的租税竟被势官富姓吞并了十分之六
。

到北宋末年
,

朝廷已腐朽到公开

卖官弩爵的程度
。

当时各官均有定价
“
三千索

,

直秘阁 五百贯
,

摧通判
” ③

。

更 助长了官

吏贪污的凶焰
。

第三
,

官多傣重
,

加上 “ 冗兵 ” 费用浩大
,

北宋皇朝的财政危机 日益加剧
。

宋太祖时
,

每年国库节余大半 真宗以后
,

朝廷年年人不抵出
。

仁宗年间
,

国家的财政收人虽然比以前

增加了五倍
,

但由于 “ 食禄者 日增
,

力田者 日耗
,

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 ” ④ 英宗治平二年

年 国家亏空数字达一千五百多万贯
。

徽宗年间
,

北宋政府通过滥铸钱币
、

提高茶税

等多种办法加重对人民的榨取
,

但还是不能弥补财政上的赤字
,

一年全部财赋收 人 只 能 供

八
、

九个月的支用
。

在这种财政枯竭的情况下
,

宋朝统治者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
,

便进一步何人民横征暴敛
,

致使民怨沸腾
,

农民起义连绵不绝
,

国势 日溃
,

最后终于在金兵

南侵面前覆灭
。

北宋冗官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
,

而是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的
。

我们知道
,

北

宋是经过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朝代
。

宋太祖赵匡撤不是在镇压唐朝末年农

民起义的过程中
,

而是于公元 年通过 “ 陈桥兵变 ” 取代后周建立北宋皇朝的
。

因此
,

他在

爬上皇帝宝座后
,

总是寝食不宁
、

坐卧不安
,

唯恐被人取而代之
。

因此
,

他特别注意总结和吸取

了唐中叶以来由于藩镇割据
、

君权阴弱乃至每每被取代的教训
,

把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

① 《宋史纪事本末 》 卷二十三
。

② 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》 卷十三
。

③ ‘曲消旧闻 , 卷十
。

④ 《 包拯集 》 卷一
。

、 、



权
、

巩 固 白己的统治放在首位
。

为此他采取了许多办法
。

首先
,

他通过 “ 杯酒释兵权 ” ,

把地

方节度使的军权夺到了自己的手中 , 接着
,

他又制定了两项措施 一是分割臣下和地方的权

力
,

二是大量地吸收旧官僚和地主文人参加政权
。

下面
,

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项措施的实施情

况和产生的后果
。

北宋中央政权分为政事
、

军事和财政三个互不相属的平行机构
。

宰相称为 “ 同中书门下

平章事
” ,

另设 “ 参知政事 ” 一人或数人为副宰相
。

宰相只负责全国的政事
,

军事改归枢密院
,

财政改归三司
。

政务中枢由一人而变成数人集体掌管
,

权力是分散 了
,

官署和官僚数 目却增

加了
。

各级行政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
。

如以枢密院代兵部
,

三司代户部
,

审宫院代吏部
,

审刑院代刑部
,

礼仪院代礼部
。

六部虽然名义上仍然存在
,

实际上等于虚设
。

新旧官署的并

存
,

势必引起官僚机构也随之大增
。

另外
,

政府还经常增加各种临时机构
,

见于 《宋史
·

职

官志 》 者
,

有提举修救司
、

制置三司条例司
、

三司会计司
、

编修条例司
、

议礼局
、

提举讲议

司
、

礼制局等
。

见于 《续资治通鉴 》 者
,

有详定官制所
、

详定礼仪所
、

详定朝会仪注所
、

详

定正旦御殿仪注所
、

计议措置边防公事所等
。

其结果就造成了中央政府内部机构叠床架屋的

局面
。

而官僚机构的庞大
,

必然要求大量的官吏充实这些机构
,

从而导致了官吏人数的急剧

膨胀
。

北宋皇朝在削减地方事权方面
,

采取了以下办法 一 派京官带原来的 中央官衔出任知

州
、

知县 二 在各州增设通判官
,

通判既非州长官的副职
,

又不是他的 “ 属官
” ,

但有权与

知州共同处理州事
,

并监督州长官的举动 三 在州以上还设立各路转运使
,

掌管财赋 设

各路提刑按察使
,

掌管司法监察
。“

一郡之内
,

兵一官也
,

财一官也 彼监此临
,

互有统属
,

各有司存
” ①

。

地方
一

长官的职权是被削弱了
, “

而官五倍于旧
” ②

。

王禹僻曾以济州为例
,

说明宋

代地方官吏增加的情形
。

他指出
,

宋初
,

济州 “ 止有刺史一人
、

司户一人 ” , “ 自后有团练官

一人
” ,

太宗时期 “ 增置通判
、

副使
、

判官
、

推官
,

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
,

曹官之外
,

更益

司理
” ③

。

地方事权分散的结果
,

官僚队伍成倍地增加了
。

北宋统治者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
,

无限制地扩充官僚队伍
,

也是冗官问题形

成的一个重要因素
。

如前所述
,

北宋皇朝是以军事政变篡夺后周政权建立起 来 的
。

宋 太 祖

为缓和后周政权旧臣与中央政府的矛盾
,

对他们一律封官
。

在统一全国以后
,

宋太祖对被消

灭的南唐朝廷旧臣也同样照此办理
。

此外
,

宋太祖对凡追随他在政变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

下军功的谋臣
、

将士也都一概加官进爵
。

这样
,

新旧官僚济济一堂
,

其 人数就洋洋可观 了
。

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
,

北宋统治者还扩大科举取士
,

使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源源

不断地补充迸官僚队伍中来
。

宋太祖当政时期
,

取士的标准也还是比较严格的
。

每次科举只

取十名到二十多名
。

自宋太宗赵匡义起
,

每次科举都取士数百名
,

儿十倍于前
。

据史载
,

宋

太祖在位十七年间
,

科举十五次
,

仅取士 人 而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间
,

则取士 人

真宗在位二十五年间
,

取士 人 仁宗在位四十年间
,

取士 人 英宗在 位 四 年 间
,

科举一次就取士 人 神宗在位十八年间
,

取士 人 哲宗在位十五年中
,

取士

人 ,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中
,

取士 人
。

北宋时期
,

总计科举考试六十九 次
,

取士

人
。

④这种情况在历代统治者 中都是少有的
。

① 叶适 《水心集 》 卷四
。

② 《宋史 》 卷二百八十四
, 《宋祁传》。

③ 《 宋史 》 卷二百九十三
, 《王禹俱传》。

④ 《 文献通考 》 卷三十二
。



北朱亢官的形成
,

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途径
。

其中尤以恩荫制度为最滥
。

所谓恩荫
,

就

是已得官者可荫其子孙
、

亲属
、

门客等入仕
。

据 《宋史
·

职官志 》 记载
,

北宋时
,

上至太师
,

下到同知枢密院事
,

诸官的恩荫范围包括子
、

孙
、

期亲
、

大功以下亲属
、

异性亲和门客
。

其

他各级官吏根据官位高低
,

也享有不同的恩荫特权
。

另外
,

朝廷还设有 “ 大礼 国家举行特

别庆祝典礼 荫补
” 、 “ 致仕 宫僚退休 荫补

” 、 “ 遗表 官僚死亡 荫补 ” 等名目
。

宰相在
“ 大礼荫补 ” 中

,

可奏补本宗
、

异姓
、

门客
、

医人各一人 在 “ 致仕荫补 ” 中
,

可奏补三人

在 “遗表荫补 ” 中
,

可奏补五人
。

这就是说
,

朝廷中有一人做大官
,

家中的子弟
、

近亲远亲
,

甚至门客
、

医生便都可以做官
。

一个大官僚
,

最多可奏荫补子弟等二十多人
。

积年相加
,

又

使大批的人挤进了官僚队伍
。 ‘

北宋统治者采取的上述措施
,

其结果必然要导致官吏的冗滥
,

而官吏的冗滥又迫使北宋

朝廷采取措施因人设事
。

具体来说
,

有如下三条措施 一是扩大编制
。

一般来说
,

在历届封

建朝廷中
,

官是有定员的
。

北宋时则在定员之外
,

又大设官外之官
。

杨亿在真宗咸平四年的

奏疏中
,

列举了员外官一类的官名
。

他说
“
窃睹班簿

,

员外郎及三百余人
,

郎中亦及百数
,

自余太常国子博士
、

殿中垂
、

舍人
、

洗马
,

俱不下数百人
,

率为常参
,

皆著引籍
,

不知职业

之所守
,

多由恩泽而序迁
” ①

。

二是设置散官
。

散官即没有职事的官员
。

散官之 设
,

自古 有

之
,

人数有限
。

但是宋代把一 切官职都变成只是标识官阶高低的散官
,

三省
、

六部
、

二十四

司
「

的官吏
,

都不管本机关的事务
,

而另 由皇帝 “ 差遣 ” 其他官员处理
,

这就是所谓 “ 差遣 ”

制度
。

官员如果没有得到 “ 差遣
” ,

就成为只领体禄不做事的闲官
。

北宋时
, “

居其官而不知其

职者
,

常十之八九
” ②

。

三是另辟门径
。

例如设宫观使
,

挂名管理道教宫观
,

并不理事 实际

上也无事可理
,

只领取体禄而已
,

故名为 “ 祠禄官
” 。

宋代的殿阁学士也是虚衔
, “ 以待文学

之选
”

减口无 差遣
” ,

并不理事
。

这样升来
,

官多位少的矛盾虽然暂时得到了解决
,

但却促成了官僚队伍的无限制的扩大
。

据曾巩的估计
,

情况是这样的 宋真宗景德年间 年一 年
, ‘

自数 为一万人
,

宋仁

宗皇佑年间 年一 年
,

官数增长为二万人
,

宋英宗治平年间 年一 年
,

官数又增为二万四千人
。

③《包拯集 》 中有一篇 《论冗官财用等 》 的奏疏 写于仁宗 庆 历 八

年
,

即 年
,

疏中称 “ 景德祥符 真宗年 号 中
,

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
,

今内外官

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
。 ”

两相对照
,

可验证 曾巩的估计是正确的
。

据此
,

我们可以看出
,

从

公元 年起
,

到 年止
,

宋代的官数每十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左右
。

日趋严重的冗官问题
,

加深 了人民的苦难
,

不断激化着阶级矛盾
,

造成 了尖锐的社会政

治
、

经济危机
,

震撼着北宋朝廷的统治
。

对此
,

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极为忧虑
,

曾多

次上疏要求改革这一弊政
。

宋真宗继位之初
,

王禹僻就上疏说
“

冗吏耗于上
,

冗兵耗于下
,

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
’夕 ④

。

宋真宗咸平四年
,

杨亿再次上疏
,

·

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冗

官问题的建议
。

宋仁宗时期
,

宋祁
、

包拯也都先后上疏
,

要求汰减冗官
。

包拯指出
“

降及汉

① 《宋史 职官志 》。

② 《宋史
·

职官志卜

③ 《文献通考 》 卷四十七
。

④ 《宋史 , 卷二百九十三
, 《王禹偶传》。



魏
,

以至隋唐
,

虽设官寝多
,

然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 ”。

又说 “ 欲救其弊
,

当治其源
,

在乎

减冗杂而节用度
,

若冗杂不减
,

用度不节
,

虽善为计
,

亦不能救也
” 。

但是
,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
,

就在这些朝臣大声疾呼解决冗官问题的同一时期
,

官吏人数

去成倍地增加
。

为什么 “ 忧世之士屡以为然
” ,

而冗官之弊 “ 竟莫之改 ” 呢 其原因就在于冗官问题涉及

到官僚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
,

要他们向自己开刀
,

实比登天还难
。

综观真宗
、

仁宗时期朝臣

提出的旨在解决冗官问题的办法
,

无非是以下两条 一是定编定员
。

杨亿
、

宋祁都是这种主

张
。

但这样一做
,

势必使官多位少的矛盾重新激化
。

因此
,

这种主张被置之不理
。

二是 “ 艰

难选举
,

汰减冗杂
” 。

王禹俩
、

包拯都是这种主张
。

它比前一种主张迈进了一步
。“ 艰难选举 ”

就是缩减取士名额
,

以防止官吏队伍继续膨胀
,

并不能真正解决冗官问 题
。

至 于 “ 汰 减 冗

杂
” ,

要把大批冗官裁掉
,

取消其傣禄和特权
,

就必然遭到官僚权贵们的强烈反对
。

因此
,

这
’

种主张也不会被采纳
。

宋仁宗时期实行的所谓 “ 庆历新政 ” 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
,

都是北宋皇朝企图挽

救社会危机的两次重大尝试
。

其中
, “

庆历新政 ” 就是把改善吏治问题作为当时最关键
、

最中

心的一环
。

宋仁宗庆历三年
,

范仲淹
、

韩琦
、

欧阳修等人担任参知政事 副宰相
。

他

们认为
,

当时北宋的内外官吏过于冗滥
,

必须将其中的老朽
、

病患
、

无能的官员一律裁汰
。

为此
,

他们公布了九道诏令 一是对恩荫制度严格加以限制
,

使官位不至被掌权得势的集团

垄断 , 二是中外官吏必须按时考核
,

依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 三是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慎

选各州和各路的 长官
,

县官也得由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负责保荐
,

择其 “ 举主 ” 多者尽先差

补 四是改革科举制
, “

先履行而后艺业
,

先策论而后诗赋
” ,

并废除弥封糊名的考试办法
。

由

于这四条法令侵犯 了贵族官僚的利益
,

因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重重
,

反对者的谤议愈

来愈甚
。

范仲掩等人也因诬为 “ 朋党 ” 而被驱逐出中央政府
。“ 庆历新政

”

遭到了彻底的失败
,

冗官问题也就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
。

宋神宗熙宁二年 年
,

王安石在变法时采取了与 “ 庆历新政 ” 不同的策 略
。

他 极

力避开冗官问题
,

对守旧的官僚妥加安置
,

增设宫观使等 “ 祠禄官
” 。

在不触动整个官僚机构

的情况下
,

新设 “ 制置三司条例司 ” 主持变法事宜
。

他原认为这样做就会缓和改革的阻力
,

可是
,

王安石变法也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
。

推究其失败的原因
,

除 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以外
,

当时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和投机苟营
、

敷衍推委的官僚作风
,

使新法的各项措施在实行过程

中被歪曲而走样
,

达不到预期的效果
,

不能不是重要的因素
。

结果
,

王安石本人被罢职
,

新

法也为守旧派所废弃
。

总之
,

北宋时期
,

一切致力于解决冗官问题的努力
、

建议和改革
,

无一例外地失败 了
。

这种结局的出现
,

是 由封建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
,

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
。

封建国家

政权是地主阶级的阶级专政
。

由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机构和众多的官吏组成的官僚体制
,

既

是专制君主实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
,

又是地主阶级进行权利分配的形式
。

专制君主要实现 自

己的统治
,

必须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
。

在他们看来
, “

省官将以息民
,

而士之待用者滞于

进
” ,

冗官虽 “ 役多民劳
” ,

但却可以大开仕途之路
,

既可换得地主阶级的支持
,

又可避免五代
‘

十国分裂割据
、

君权筒弱乃至被取代局面的再现
。

因此
,

北宋统治者宁可增加赋税
,

加重对

人民的盘剥
,

也不愿意因裁减冗官而损害地主阶级 自身的利益
。

因此
,

终北宋一朝
,

任何人

都根本无法解决冗官问题
。

一


